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尉犁县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建设项目（三期）

绩效自评报告

为了加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支出管理，提高财

政资金使用效益，根据《关于印发〈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

绩效评价及考核办法〉的通知》（财农〔2021〕122号）、《关

于印发自治区 2024年度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绩效评

价工作方案的通知》等文件精神和上级单位、财政局相关要求，

尉犁县农业农村局于 2025年 1月 5日-2025年 2月 10日对尉犁

县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建设项目（三期）使用 2024年度自治州第

五批地方政府债券转贷资金情况开展了中期绩效自评工作。现将

有关情况报告如下：

一、项目基本情况

项目名称：尉犁县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建设项目（三期）

项目实施单位：尉犁县农业农村局（畜牧兽医局）

项目主要内容及实施目标：用于塔里木乡拜海提村、博斯坦

村、英努尔村等 3个村，计划新建污水收集系统，铺设主管网

13805米，建设地埋式化粪池 4个，污水处理设施 34套，美化

村庄环境，改善农村生活环境，受益脱贫人口 1480人。

项目投资及资金筹措：本项目总投资 1000万元，全部为 202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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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地方政府一般债券资金。

项目负责人及联系方式：

项目负责人：成正

联系电话：18997625239

二、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

（一）财政专项衔接资金预算下达及项目情况

1.财政专项衔接资金预算下达情况

根据《关于提前下达 2024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

助资金预算的通知》（巴财债〔2024〕12号）文件及相关要求，

下达预算资金为 1000万元，资金来源为地方一般债资金。尉犁

县农业农村局（畜牧兽医局）收到 2024年一般债资金 1000万元，

用于实施尉犁县人居环境整治项目（三期）。

2.项目实施情况

2024年 8月中旬完成项目可研与评估审批。

2024年 8月下旬底完成方案、施工图设计。

2024年 9月发布公开招投标公告。

2024年 10月—2025年 6月按照项目规划进行项目施工。

项目预计竣工时间为 2025年 6月，目前未竣工。

（二）项目实施绩效总体目标

用于塔里木乡拜海提村、博斯坦村、英努尔村等 3 个村，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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划新建污水收集系统，铺设主管网 13805 米，建设地埋式化粪池

4 个，污水处理设施 34 套，美化村庄环境，改善农村生活环境，

受益脱贫人口 1480 人。

（三）项目绩效指标设定情况

1.产出指标

（1）数量指标：

人居环境整治村个数，预期指标值：等于 3个；

铺设主管网长度，预期指标值：大于或等于 13805米；

新建地埋式化粪池数量，预期指标值：大于或等于 4个；

新建污水处理设施数量，预期指标值：大于或等于 34套；

（2）质量指标：

工程验收合格率，预期指标值：大于或等于 98%。

（3）时效指标：

项目开工时间，预期指标值：2024年 10月；

项目完工时间，预期指标值：2025年 6月；

（4）成本指标：

主管网建设安装成本（包含污水井），预期指标值：小于或

等于 559.22元/米；

地埋式化粪池建设安装成本，预期指标值：小于或等于60000

元/个；

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安装成本，预期指标值：小于或等于600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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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/套；

2.效益指标

（1）社会效益指标：

受益脱贫人口数，预期指标值：大于或等于 1480人。

（2）生态效益指标：

改善农村生活环境，预期指标值：有效改善。

3.满意度指标

受益群众满意度，指标值：大于或等于 98%。

三、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情况

为了提高财政资金分配的科学性、有效性，加强财政衔接专

项资金管理，提高支出效益，我单位在项目实施全过程高度重视，

专门成立绩效评价工作小组。具体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如下：

（一）绩效自评工作对象

针对尉犁县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建设项目（三期）开展绩效自

评价工作。

（二）绩效自评工作开展范围

尉犁县农业农村局（畜牧兽医局）对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

兴补助资金项目的政策依据和资金管理办法、项目实施方案、项

目规划、预算指标、项目验收报告等要素，评价尉犁县农村人居

环境整治建设项目（三期）的投入、产出、效益指标、服务对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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满意度等各项指标，客观出具评价分值、评价报告。

（三）绩效自评工作时间

本项目评价时间自 2025 年 1 月 15 日-2025 年 2 月 18 日。

（四）绩效自评工作方式

1.评价目的

通过开展绩效自评，全面分析该项目资金使用、管理和项目

实施等情况，规范项目申报、公示、审批、实施、监管、验收及

资金发放等程序，对项目主管单位和实施单位的资金分配、管理

等制度进行自查，加强项目实施管理，规范资金管理行为，强化

财政支出绩效理念，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，保障项目实施单位

更好地履行职责。

2.组织绩效自评方式

（1）前期准备

1）整理项目全过程资料建档：资金文件、绩效目标申报表、

实施方案、验收报告等作为评价基础资料。

2）由本单位、实施单位、财务等人员组成评价组。

3）自评工作组采取“目标预定与实施效果比较法”进行评价，

评价指标体系以绩效目标申报表中的指标为依据。

（2）组织过程

1）采取现场和非现场评价相结合的方式实施评价，核查核

实评价基础资料，对缺少的资料要求主管及实施单位补充，对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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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金下发不及时和跨年度等原因导致未完成的项目，提供相关说

明。

2）记录工作底稿，并经项目负责人和经办人签字确认。需

要调查问卷的，发放调查问卷，开展满意度调查工作。

（3）分析评价

对采集的数据资料进行复核汇总、分类整理和综合分析，按

照设立的评价指标、标准、权重、方法实施评价，并形成评价结

论。

四、绩效目标自评完成情况分析

（一）资金投入情况分析

1.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。

尉犁县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建设项目（三期）累计到位资金

1000 万元，全部申请 2024 年一般债资金，到位资金 1000 万元，

到位率 100%。

2.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。

尉犁县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建设项目（三期）资金 1000 万元，

已完成资金支付 916.2018 万元，预算执行率 91.62%。原因是：

本项目为跨年项目，项目计划竣工时间为 2025 年 6 月，剩余工

程在 2025 年继续实施，按工程进度拨付资金。

3.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。

从预算到项目实施，成本得到有效控制，中间环节管理到位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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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金稳控性较高。针对项目实施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及时提出完善

意见和建议。安排布置各项工作时，做到责任到人。明确各自职

责及相关要求，确保工作及时、准确、高效。

项目支出符合相关财务管理制度，包括财务收支审批制度、

财务稽核制度、财务监管制度、会计主管岗位职责等制度规定。

资金的拨付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，不存在截留、挤占、挪用

等情况。

（二）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

本项目申请资金 1000万元，目前已完成塔里木乡拜海提村、

博斯坦村、英努尔村等 3个村，铺设主管网 13005米，建设地埋

式化粪池 4个，污水处理设施 34套，项目竣工时间为 2025年 6

月，目前未竣工。具体绩效目标指标完成情况分析如下：

１、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

1.产出指标

（1）数量指标：

人居环境整治村个数，预期指标值：等于 3个；实际完成值

3个，指标完成率 100%。

铺设主管网长度，预期指标值：大于或等于 13805米；实际

完成值 13005米，指标完成率 94.2%。本项目为跨年项目，计划

竣工时间为 2025年 6月，因 2024年冬季无法施工，剩余工程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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复工后继续实施。

新建地埋式化粪池数量，预期指标值：大于或等于 4个；实

际完成值 4个，指标完成率 100%。

新建污水处理设施数量，预期指标值：实际完成值 100%，

指标完成率 100%。

（2）质量指标：

工程验收合格率，预期指标值：大于或等于 98%；实际完成

值 95%，指标完成率 96.94%。项目计划竣工时间为 2025年 6月，

已完工项目质量合格，待完工后及时组织验收。

（3）时效指标：

项目开工时间，预期指标值：2024 年 10 月；实际完成值

100%，指标完成率 100%。

项目完工时间，预期指标值：2025年 6月；实际完成值 100%，

指标完成率 100%。

（4）成本指标：

主管网建设安装成本（包含污水井），预期指标值：小于或

等于 559.22元/米；实际完成值 503.26元/米，指标完成率 100%。

地埋式化粪池建设安装成本，预期指标值：小于或等于60000

元/个；实际完成值 60000元/个，指标完成率 100%。

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安装成本，预期指标值：小于或等于600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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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/套；实际完成值 45000元/套，指标完成率 100%。

2.效益指标

（1）社会效益指标：

受益脱贫人口数，预期指标值：大于或等于 1480人；实际

完成值 1480人，指标完成率 100%。

（2）生态效益指标：

改善农村生活环境，预期指标值：有效改善；实际完成值达

成目标，指标完成率 100%。

3.满意度指标

受益群众满意度，指标值：大于或等于 98%；实际完成值

98%，指标完成率 100%。

4.综合评价情况

本项目施工进度已达到 2024年计划要求，按照施工计划可

以在计划内完成本项目。

五、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

本项目年度绩效目标设置基本科学合理，本项目为跨年项

目，因 2024年冬季无法施工，剩余工程待复工后继续实施。已

完成 2024年目标任务，不存在偏离绩效目标的情况。

六、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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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绩效评价结果的拟应用

绩效评价小组在完成绩效评价工作并形成评价结果后，针对

绩效评价工作的开展情况中存在的问题及时向财政部门反馈。我

单位对照绩效评价工作中发现的问题，结合绩效评价报告中提出

的整改建议，进一步健全规章制度，完善管理机制，增强支出责

任，规范资金使用，强化监督检查，不断提高预算绩效管理水平，

为提高预算资金使用效益提供基础保障。财政部门、乡村振兴办

将绩效自评结果及时上报县级乡村振兴部门，作为脱贫攻坚决策

和分配财政专项衔接资金的重要参考依据。绩效自评结果作为我

单位改进管理、调整财政支出方向、安排以后年度预算的重要参

考依据。

通过开展项目绩效自评，综合反映出绩效目标设置较科学合

理，指标值全部达成，不存在偏离绩效目标的情况，项目实效达

到预期效果。本次评价本着实事求是、客观公正的原则，通过文

件研读、实地调研、数据分析等方式，全面了解项目资金的使用

效率和效果，项目管理过程规范，按照实施方案基本完成了预期

绩效目标，自评得分 100分，自评档次为优秀。本项目竣工时间

为 2025年 6月，按照施工计划可以在计划内完成本项目。

（二）绩效评价结果的公开

对绩效自评结果向社会公开，接受社会监督。我单位将绩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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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评结果在乡、村两级公告公示栏依法公开，并在政府网上进行

公开，回应社会关切。

尉犁县农业农村局（畜牧兽医局）

2025年 2月 1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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